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115學年度第1學期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報名表
	學號
	 (教育局學號: 8碼)
	班級/
 座號
	
	出生年
月日
	民國   年
  月   日
	學生姓名
	

	志 願 
	班級代碼(務必填寫正確)
	技術型高中/五專的校名
	類群

	第一志願
	
	
	

	第二志願
	
	
	

	第三志願
	
	
	

	第四志願
	
	
	

	第五志願
	
	
	

	第六志願
	
	
	

	第七志願
	
	
	

	第八志願
	
	
	

	選讀技藝教育課程原因
	

	性向測驗前三高職群： (8下施測後知結果後填寫，二代校務系統可查詢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

	有是否有參加過寒/暑假職輔營: □是 □否 ，若是，請續填下列項目(參加完覺得印象深刻的1個)
參加過寒/暑假職輔營: 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  職群或營隊名稱 :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導師簽章
	
	□同意      □不同意
意見:

	家長簽章
/手機
	手機:
	□同意      □不同意
意見:

	綜合老師簽章
	
	□同意      □不同意
意見:

	資料組長簽章
	
	輔導主任簽章
	

	注意事項

	一、報名資格：9年級對職業類科有興趣之學生。(8年級下學期進行115-1報名)

二、上課時間/地點：115年9月~12月，每週二下午5~7/8節至技術型高中/五專上課。

三、開課資訊：開設課程一覽表，如表格所列。

四、報名方式：正楷清楚填妥報名表(請將有意願參加的8個志願盡量填滿)交給導師、
    家長、綜合老師簽章後，於3/31(二)放學前交回輔導室資料組。

五、報名小叮嚀：

 1.依據學生報名表的志願順序進行全臺北市抽籤決定錄取與否，因此志願的排序
   極為重要，請優先將有興趣的類群放在前面，避免最後無學校可錄取。
 2.重點在於選擇自己有興趣的職群，藉由技藝教育課程了解適合自己的職科，前
   往試探上課之學校與之後升學的學校無關。
3.前往技職端上課將影響同學每週二下午的課程、第8節課程及晚考，請仔細
  評估考慮後決定。

4.務必審慎考慮選修職群志願的順序，一經錄取後，非特殊原因勿隨意退出，
  免影響他人權益。 (請參考職群排課主題介紹)

5.技職端在課程結束後會提供學期成績給國中端，將依抽離堂數按比例計算學期
  成績。順利修完成有結訓  證書(含百分制成績及PR值)。

六、技藝優良甄審升學說明：

    1.不採計會考成績與在校學業成績。

    2.(1)結業成績在PR70以上或(2)參加技藝競賽且獲獎的選手。符合上述條件以二
      擇一方式，有資格以「技優甄審」的入學管道，甄選臺北市公私立技術型高中。
      ＊有關技藝優良甄審升學資訊，屆時請注意當年之簡章說明。
七、五專優免及聯免之免試入學比序總積分之項目積分採計原則:
    (1) 五專優免-技藝教育課程成績(以單一學期之百分制成績擇優採計)
        達90分以上得3分、80分以上未滿90分者得2.5分、70分以上未滿80分
        者得1.5分、60分以上未滿70分者得1分。
    (2) 五專聯免-技藝教育課程成績(以單一學期之百分制成績擇優採計)
        達90分以上者得3分、80以上未滿90分者得2 分、60分以上未滿80分者
        得1分。
    ＊有關五專優免及聯免的升學資訊，屆時請注意當年之簡章說明。
◎ 有任何疑問歡迎洽詢輔導室資料組長2733-0299 分機154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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